
 施恩望報 梁永善牧師 
 路 17:11-19  

路17:11-19是路加福音獨特記載的一個神蹟，當中有不少值得我們反省與學習。 

1. 主動尋找 

是次是主耶穌最後一次上耶路撒冷半途中所行的事，「經過撒瑪利亞和加利利」

路 17:11 下），撒瑪利亞是加利利之南，若從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則必須經過撒瑪利

亞，但若由撒瑪利亞到耶路撒冷則無需經過加利利，但這神蹟發生的場景是加利

利，故此可見主絕非順路經過這村莊，主是刻意去尋找他們，而且主可能到了猶

太邊境才折回，這也反映著一個事實是：神尋找我們，並非我們先尋找神，是神

先愛我們，並非我們先愛神，神主動施恩予我們，並非我們先呼求才後得恩「因
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，你們所需用的，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。」（太 6:8）。 

2. 罪蠶蝕人 

痳瘋病者在猶太人眼中被視為罪人，而在他們歷史中，好幾位“名人”也是因

犯罪而有痳瘋病。如：米利暗因嫉妒毁謗摩西而患上大痳瘋（民 12 章），以利沙

之僕人基哈西因為貪心騙財而染上痳瘋（王下 5:25-27），烏西雅王因越權擅自燒香

而患上痳瘋（代下 26:16-23），因此痳瘋被視為是因犯罪而引致的後果，是視為神

不喜悅的記號。 

痳瘋病者會被隔離，因與其接近者會被玷污（利 13:45-46），故他們不得不到同

情，反被輕視。 

同樣，痳瘋往往被視為“罪”的記號是有其因素 － 因為痳瘋是會傳染的。 

罪亦會有很大的感染力，悲哀地“學壞十分鐘，學好百個鐘”。 

而罪亦使神使人的關係決裂，只有活在痛苦及沒有盼望的生活中。 

罪亦如痳瘋般起初只是小小，但若我們不即時處理，便會很快蔓延，影響便不

斷擴大。 

罪開始時亦是隱藏著，沒有人會明目張膽地宣告犯罪，儘量掩飾，但始終一天

會被揭發，「他雖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約的妻，你卻以詭詐待他。雖然神有靈的

餘力能造多人，祂不是單造一人嗎？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祂願人得虔誠的後

裔。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，誰也不可以詭詐待幼年所娶的妻。耶和華以色列的神

說：「休妻的事和以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惡的！」（瑪 2:14 下-16 上），這豈不是

我們未蒙恩得救前的境況嗎？ 

在此我們可有留意他們在此可憐的境況中，他們再無分彼此了！猶太人一直輕

看撒瑪利亞人，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混血產品，且有部份律法敬拜與他們相似，但

在困難中，大家再不會分彼此，不再有什麼比較了！  

3. 逼切呼求 

「進入一個村子，有十個長大痳瘋的，迎面而來，遠遠的站著，高聲說：『耶穌，

夫子，可憐我們吧！』」（路 17:12-13） 

雖然主親自尋找，但仍需人願意迎見祂，否則主也無奈！因為神是愛，故神不

能逼我們。 

他們清楚知道自己陷入絕境中，他們聽聞主的事，他們相信現今只有主耶穌才

能拯救他們，故他們便迎著主，他們必定是等候了一段時間，但他們卻是“遠遠

的站著”，因為知道自己不配，故與主保持一定的距離。今天人便是自己以為自

己沒有問題，不肯面對自己，自然會拒絕神的拯教，認為信神是軟弱的事，但其

實我們每一個人活在世上，怎能不需要別人幫助，最重要是我們自己仍要努力，

神是在我們力有不逮時才給我們扶助，肯面對自己的問題，尋求幫助是勇者與智

者表現。 

有陣子我真的懼怕我們很多基督徒沒有這種“遠遠站著”的意識，我們犯了不

少錯，但我們卻沒有好好認罪，求神赦免，更可以坦然的到主前敬拜，甚至沒有

敬虔的敬拜，以為神是可親而忘記神也是可畏，主的慈愛但也是聖潔。 

他們“高聲”說：耶穌，夫子，可憐我們吧！“夫子”這字是一個特別的字，

可譯作“主人”，他們未得醫治之先，已尊稱耶穌為主，他們這高叫是表示他們

的逼切、熱切的渴求，他們的逼切亦使主更樂於拯救他們。 

4. 信心行動 

「耶穌看見，就對他們說：『你們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。』他們去的時候就潔淨
了。」（路 17:14） 

我們要知道神的作為並非一成不變，祂曾用手去摸一個痳瘋病者使其痊癒（路

5:12-14），但是次卻有不同的做法，雖然他們很熱切的呼喊而主即回應他們，但卻

沒有告訴他們會否得到痊癒，只是叫他們按律法的定規將身體給祭司察看「長大
痲瘋得潔淨的日子，其例乃是這樣：要帶他去見祭司。」（利 14:2）。（詳見利 14:1-20

當中包括如何檢驗，如何剃去毛髮，行潔淨禮，怎樣行潔淨禮及獻祭） 

他們那時仍未得痊癒而去給祭司看，那會否出問題？會否被祭司定為有罪？但

他們要用信心踏上這康復之途。 

今天我們活在世上，有那一刻不是用信心活著呢？  

神往往要我們順服於祂的指引中，祂不會給我們看到整幅圖畫，往往只揭示一

部份，其餘的則是我們行一步便了解多一些，若我們因為什麼也沒有看到，或所

看到並非我們預計般那樣多便裹足不前，這只會使我們經歷不到“神蹟”！當十

個病者遵行主的指令時，便得著所求的恩典，因為他們的順服，他們得到醫治，

因他們信心的行動使他們可以經歷神更多。今天我們亦需要有信心的行動才能經

歷更多。 

在此我們看到律法──只能證實一個已得潔淨的人為潔淨，但卻不能使一個痳

瘋病者得潔淨，但耶穌卻可以。同樣律法只可以定那人有罪，那人為義，但卻不

能使人成義。但聖潔的主不單使人知罪，更可幫助人離罪。 



 

5. 施恩望報 

「內中有一個見自己已經好了，就回來大聲歸榮耀與神，又俯伏在耶穌腳前感
謝他；這人是撒瑪利亞人。耶穌說：『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麼？那九個在那裡呢？
除了這外族人，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與神麼？』」（路 17:15-18） 

十個被治好的人只有一個回到主面前，向主發出感謝的回應，主驚訝地問：「那
九個在那裏呢？」（路 17:18），這反映著主希望十個人均能回來向祂獻上感謝，可

惜有九個人是使主失望，主這樣的心態是否不對？我們豈不是常被教導“施恩莫

望報”？但主希望那九個被治好的猶太痳瘋病者回來，豈不是施恩望報嗎？ 

我們幫助一個人並不是希望他們有什麼大的回報，正如協助一個人，日後他飛

黃騰達，我們不必他給回我們一大筆錢，但基本的回應、應有的致謝我們卻不會

不接受。 

我們的神是希望我們懂得怎樣向祂獻上感謝，如：詩 79:13，105:1。 

6. 思恩望報 

那回來多謝主的被治愈者竟是一個撒瑪利亞人，那位被人輕視的人卻最懂得回

應神的愛。那位感恩的撒瑪利亞人沒有很高的屬靈知識，但在敬拜事奉上卻超越

其他人。他是經過一段時間才找到耶穌，他並非到當初見主的原處見主，因主已

離開，祂或許已到耶路撒冷。他思想神的恩典，經歷神的大愛，驅使他怎也要找

到主向祂獻上感謝。他的感謝也非單說一聲“多謝”那麼簡單乃要付代價，他的

態度是那麼誠懇，俯伏在耶穌腳前，而且是大聲歸榮耀與神，這“大聲”是首尾

呼應，這真的值得我們學效。我們亦看到一個人其罪除去，隔膜會除去，距離會

拉近，主的拯救便是將罪間斷的牆垣除去，弗 2:14-15 上。 

主很傷痛的發出這問題，主的醫治絕不是為了高舉自己。主不是問：「再沒有別

人回來歸榮耀與我嗎？」而是問：「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與神麼？」主的工作絕

不是為了別人的稱譽，但人不將該得的歸回神而使神失望。 

很多時我們有需要時向神求憐憫，求幫助時是何等的逼切、謙卑、誠懇，但當

我們蒙了恩典得到幫助後，那種逼切的態度已大減，甚至蕩然無存，今天我們會

否如那九個被治好的猶太痳瘋病者呢？ 

那九個人一定會依足規矩，依足指引給祭司察看，他們一定完成律法的要求，

否則他們不能再融入社會中，但他們卻忘了得醫治的源頭是主，他們竟連多謝一

聲也沒有，或因找不到主便放棄！ 

那九個猶太人──熟悉律法的人──在律法上是已做好了！相信他們亦按律法

指引，獻祭品予神，在「律法」上沒有定規他們一定要回來多謝主，故表面是沒

有問題，但按情應否如此。試想想你努力工作，公司按足規定給你月薪，但在年

終卻在沒有規定下給你一些花紅作獎勵，你的感受又如何？ 

7. 恩上加恩 

「就對那人說：『起來，走吧！你的信救了你了。』」（路 17:19） 

這得救一定不是指他的身體得潔淨，乃是指出他的靈魂也得到拯救，這感恩的

行動叫他得到更大的恩典──恩上加恩，這也是那沒有回來感恩的其餘被治愈者

所缺乏的。 

一個經歷神恩典，思想神恩典，數算神恩典，再將之化成行動的人，一定會更

深經歷神的恩更多，得到更大的祝福。因此我們要作一個感恩的人，絕不可忘恩

負義。 

那九個人身體是得到醫治，卻沒有回來道謝，或許害怕祭司們的不滿，高興地

與家人團聚，做自己久未作的事，但因此卻心靈裏的罪擔仍未得到解決。可悲的

是今天不少人是重蹈這九個忘恩的人的覆轍，結果他們不能得到真正的“痊癒”。 

更可悲的是每人都認為自己有應有的權利，他們想得到幫助是應該的。很多時

我們覺得神是負債人，人是債權人。人可以向神索取自己應得的。請緊記別人或

許會欠我們，或者我們可從人身上得自己的權利，但我們向神卻絕對沒有，我們

向神永遠是一個永久的破產者，而神卻是一個永遠得不回應有的債權人。 

實際回應 

- 尊神敬拜──嘴唇的祭：「我們應當靠著耶穌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，這就
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」（來 13:15）我們可有醒悟，

崇拜是向神獻上感謝，是向神歸予祂應有的尊崇，故此我們絕

不應輕忽敬拜 

- 言語見證──「耶和華啊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謝你，歌頌你的名。」（詩

18:49），「我在大會中要稱謝你，在眾民中要讚美你。」（詩

35:18），我們應在未信的親朋，信主的肢體中分享見證神的作

為，將榮耀歸給神。 

- 甘心的祭──利 3 章當我們感恩時便應奉獻予神，這是最實質的獻上。舊約

五祭中，燔祭、贖罪祭是必然獻上，感恩祭是自願的，十分一

奉獻是必然的，但額外感恩，則會更多的獻上。感恩回報是在

規例以外再加上，感恩絕不能以規例作規範。 

- 捐輸的祭──「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；因為這樣的祭，是神所喜悅
的。」（來 13:16） 

- 樂於事奉──「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，就當感恩，照神所喜悅的，
用虔誠、敬畏的心事奉神。」（來 12:28） 

願我們能作一個知恩受恩而能作出適當回報的人。 

  
歡迎肢體對牧者宣講作出回應，請電郵致： rev.leung@yahoo.com.hk 
或可瀏覽銘恩堂網頁：www.rgchurch.h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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